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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各機關設備及投資支出執行

數與資本資產變動表增加數差異

之探討
為強化各機關國有財產管理效能，新普會制度規定須按月編製「資本資產變動表」，並就「設備及

投資支出」執行數與「資本資產變動表」增加數進行勾稽，如有差異應敘明原因及金額。本文就各

機關之差異樣態進行歸納分析並提出研處意見供參。

　簡信惠、李湘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簡任視察、專員）

壹、前言

為使機關確實掌握設備

採購與財產增加情形，以避免

產生先列支出帳，漏登財產帳

等情形，行政院主計總處（以

下簡稱本總處）訂定之「中央

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以下簡稱普會制

度）自 104 年 1 月實施後（按

104 年度新舊制度雙軌併行，

105 年度正式實施），規定各

機關須按月編製「資本資產變

動表」，以核對預算支用情形，

如收入支出表之「設備及投資

支出」執行數與「資本資產變

動表」增加數有差異，機關應

敘明原因及金額。

經檢視 104 年 1 月至 4 月

份各機關所查填之資料，發現

部分問題尚待釐清，本文爰就

各機關「設備及投資支出」執

行數與「資本資產變動表」增

加數之差異原因整理歸納，並

提出建議改進作法，俾供未來

研修相關規範及各機關編列資

本門預算時之參考。

貳、整理歸納差異樣

態

一、合理差異樣態

係指各機關已依「各類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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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歲出預算經常、資本門劃

分標準」（以下簡稱劃分標準）

等規定編列資本門預算科目，

並依普會制度等規定登列資本

資產科目，惟因時間性落差等

非屬人為錯帳因素致產生差異

者，包括：

（一）土地發生增值。

（二）機關間財產移撥。

1. 財產移撥轉入：包含機關

受贈及接管其他機關財

產；機關運用捐贈款購置

之財產。

2. 機關帳務調整或補列：如

以前年度工程款已實支，

工程於本年度入帳，故補

列財產帳；資本資產變動

表原帳列「購建中固定資

產」，因工程完工轉列

「房屋建築及設備」等財

產。

（三）時間性落差：已登列財

產帳，惟暫付款尚未

轉正為設備及投資支

出；已作設備及投資

支出，惟尚未登列財

產帳。

（四）以特別預算或以前年度

保留預算購置財產，並

登列財產帳。

（五）屬應編列資本門項目，

因實際執行未達財產認

列標準（實際購置時未

達 1 萬元），故登列為

物品。

（六）投資非營業特種基金：

預算科目編列「對其他

特種基金增撥」，惟並

無相對應資本資產科目

可登列。

二、非屬合理差異樣態

係指排除上開合理差異原

因後之其他差異，包括：

（一）「大修」及「一般修繕」。

1. 將「一般修繕」編列於資

本門。

2. 將「一般修繕」編列於經

常門，執行後卻登列財產

帳。

3. 將「大修」編列於資本

門，執行後卻未登列財產

帳。

（二）機關對借用其他機關財

產編列「大修」經費：

機關借用其他機關財

產，將大修編列於資本

門，因非屬財產管理機

關，執行後未登列財產

帳。

（三）「權利」：將自行研發

成果申請專利權登記之

規費支出編列於經常

門，並於專利權核准時

將該支出資本化補登列

財產帳。

（四）「車輛」。

1. 將車輛保險費及車輛隔

熱紙等費用編列於資本

門。

2. 將車輛領牌費編列於資本

門，執行後卻未登列財產

帳。

參、建議改進之作法

一、合理差異樣態由各機

關查明後於資本資產

變動表下方填列差異

原因及金額

各機關資本資產本年度增

加數如係依財產規制（如移入、

受贈、土地重估增值等）而增

加者，應附註增加數但可免逐

項說明。

另機關以資本門編列預

算，實際購置設備時因未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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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之財產認列標準，故改登

列為物品者，應於資本資產變

動表附註說明其差異。

至機關編列「對其他特

種基金增撥」資本門預算科

目者，因目前暫無相對應資

本資產科目可供登列，仍宜

附註說明其差異，另建議檢

討修正相關規制，使其不致

產生差異。

二、凡經各機關審認符合

劃分標準規定之大修

等資本支出，原則應

編列資本門預算並登

列財產帳

劃分標準所定之資本支出

共 15 項，包含取得資本資產

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能延長

資產耐用年限、提升服務能量

及效率之增添、改良、重置及

大修等支出。

另依本總處 93 年 2 月 11

日處會二字第 0930000769 號

函略以，財產「大修」定義為：

「凡財產之修繕，其金額在 1

萬元以上及受益期間在 2 年以

上，並可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或

增加服務潛能者」。

又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9

年 5 月 14 日台財產局接字第

09930004442 號函略以，一般

修繕只能使財產保持正常可用

狀態，不能延長其耐用年限，

列為當年度經費支出；大修則

可延長耐用年限或增加服務潛

能，故須增列財產原值。

茲以現行劃分標準及相關

函釋對於資本支出已有明確定

義，爾後凡經各機關審認符合

劃分標準規定之大修等資本支

出，原則應編列資本門預算並

登列財產帳。

三、機關對借用其他機關

財產編列「大修」經

費，仍應編列為資本

門預算，該等差異應

於資本資產變動表下

附註說明

現行各機關資本性維護及

修繕經費之編列，僅限於該等

財產所有之機關。各機關財產

倘有借用情事，理論上宜由原

管理機關將財產管理權移轉予

借用機關，再由其據以編列大

修之資本門預算，執行後始登

載財產管理。

鑒於本項修繕費用既經機

關審認符合劃分標準規定之大

修資本支出，仍應編列為資本

門預算較為妥適，惟在理論上

作法未能執行前之過渡時期，

倘經審認該筆支出係屬借用機

關權責，實務上可暫由借用機

關編列資本門預算支應大修經

費，另請財產管理機關登列財

產帳，並於資本資產變動表下

附註說明該等差異。

四、機關自行研發成果申

請專利權登記之規費

支出，仍應編列為資

本門，如當年度專利

權未獲核准，再於資

本資產變動表下附註

說明該等差異

依「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

業要點」第 2 點及第 7 點規定，

權利須登記為財產，其計價方

式，按取得時之價格；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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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無價格者，得以向有關機關

申請登記之成本列帳。

又依劃分標準規定，購置

技術發明專利權等支出係屬資

本支出，故權利登記費用原則

應編列資本門預算支應，並登

列財產帳，至研究過程之各項

費用（不含設備）則編列經常

門，免列入財產。

綜上，機關自行研發成果

申請專利權登記之規費支出，

未來請機關按預計研發成功情

形將登記規費改編列為資本門

權利科目，並俟專利權核准時，

將申請登記費用登列為財產

帳，又如當年度專利權未獲核

准，再於資本資產變動表下附

註說明該等差異。

五、車輛領牌費及大修之

支出編列為資本門並

登列財產帳；另車輛

保險費、隔熱紙及一

般修繕之支出，則編

列為經常門

依 106 年度共同性費用

編列標準表，車輛編列標準包

含車輛所需之各項配備及貨物

稅。又依劃分標準規定，用於

購置耐用年限 2 年以上且金額

1 萬元以上之運輸設備（含車

輛所需之各項配備及貨物稅）

及為取得資本資產所必須一次

性支付之各項附加費用支出，

係屬資本支出。

有關機關支付車輛領牌費

及大修之支出，應由機關依上

開劃分標準等規定，編列資本

門預算，並於執行後登列財產

帳；另機關支付車輛保險費、

隔熱紙及一般修繕之支出，則

由機關編列經常門預算，執行

後並不登列財產帳。

肆、結語

為加強國有財產管理效能，

本總處前於 98 年 4 月 16 日以

處忠一字第 0980002330 號函建

議，關於財政部依國有財產法

第 66 條規定函報國有財產異動

計畫一案，為使各機關所報之公

用財產異動計畫與預算編列具

連結性，財政部應於未來年度

綜整國有公用財產異動計畫彙

總表時，除各機關之財產預計

增加數外，另增列「設備及投

資」科目之預算編列數與差異

原因說明等欄位，俾利各主管

機關與該部辦理勾稽審查，前

述建議並已獲財政部參採在案。

又中央各機關每年編列取

得、改良及擴充資本資產之資

本支出金額龐大，以 105 年度

為例為 1,812 億元，約占總預

算規模 9.2％，爰機關如何有

效掌握設備採購與財產增加情

形實為國有財產管理之重要議

題。未來仍宜多方加強宣導，

期藉由強化各機關自主檢視責

任方式，讓前端預算編製與後

端財產帳登列一致，俾利提升

國有財產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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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投資支出」預算科目 「資本資產變動
表」會計科目

「設備及投
資支出」執

行數

「資本資產
變動表」增

加數
差異樣態

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第三級科目

業務費 委辦費 委託研究 機械及設備、交通
及運輸設備等

有 有

委託辦理 有 有

設備及投資 土地 土地 土地 - 有 土地發生增值

房屋建築及
設備費

辦公室 1. 已完工：房屋建
築及設備

2. 購建中：購建中
固定資產

- 有

1. 機關間財產移撥：
(1) 財產移撥轉入 ( 含受贈

及接管 )。
(2) 機關帳務調整或補列

等。
2. 時間性落差：已登列財產

帳，惟暫付款尚未轉正成
設備及投資支出。

3. 以特別預算或以前年度保
留預算購置財產，並登列
財產帳。

教室

有 -

時間性落差：已作設備及投
資支出，惟尚未登列財產
帳。

住宅

其他房屋

公共建設及
設施費

土地改良 1. 已完工：土地改
良物

2. 購建中：購建中
固定資產

其他營建工
程

機械設備費 機械設備費 機械及設備、交通
及運輸設備

有 - 屬應編列資本門項目，因實
際執行未達財產認列標準
（實際購置時未達 1 萬元），
故登列為物品。

運輸設備費 運輸設備費 交通及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
設備費

硬體設備費 機械及設備

軟體購置費 電腦軟體

系統開發費 1. 已完工：電腦軟體
2. 發展中：發展中

之無形資產

雜項設備費 雜項設備費 雜項設備

權利 權利 權利 有 有

投資 對營業基金
增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非採權益法之
股權投資

有 有

對其他特種
基金增撥 有 -

投資非營業特種基金。

對民間企業
投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非採權益法之
股權投資

有 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1　中央各機關「設備及投資支出」預算科目與「資本資產變動表」會計科目
之合理差異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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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投資支出」預算科目 「資本資產
變動表」
會計科目

差異樣態

本總處研處更正科目及說明

「設備及投資支出」預算科目 「資本資產
變動表」
會計科目第二級科目 第三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第三級科目

一、大修及一般修繕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辦公室 -
將「一般修繕」編列
於資本門。

- - -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其他營建工程 - - - -

- - 交通及運輸
設備

將「一般修繕」編列
於經常門，執行後卻
登列財產帳。

- - -

機械設備費 機械設備費 -
將「大修」編列於資
本門，執行後卻未登
列財產帳。

機械設備費 機械設備費 機械及設備

二、機關對借用其他機關財產編列「大修」經費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辦公室 -

機關借用其他機關財
產，由借用機關將「大
修」編列於資本門，
因非屬財產管理機關，
執行後未登列財產帳。

房屋建築及設
備費

辦公室

  -
（並於資本
資產變動表
下方填列差
異原因及金
額。）

三、權利

- - 權利

機關將自行研發成果
申請專利權登記之規
費支出編列於經常門
「業務費 - 稅捐及規
費 - 規費」科目，並
於專利權核准時補登
列財產帳。

權利 權利

權利（如當
年度專利權
未獲核准，
再於資本資
產變動表下
附註說明該
等差異。）

四、車輛

運輸設備費 運輸設備費 -
將車輛保險費及車輛
隔熱紙等費用編列於
資本門。

- - -

將車輛領牌費編列於
資本門，執行後卻未
登列財產帳。

運輸設備費 運輸設備費
交通及運輸
設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中央各機關「設備及投資支出」預算科目與「資本資產變動表」會計科目
之非屬合理差異樣態


